
转发关于发布 2026 年度我省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发布 2026 年度我

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。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直有关行业主管

部门扎实做好继续教育政策的宣传和落地工作，多渠道公布并且

准确解答政策内容，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切实履行年度继续教育学

习法定义务；发动和督促本地区、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

公需科目线上学习培训，确保按时完成培训任务。

附件：关于发布 2026 年度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

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3 月 1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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